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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選舉委員會第五六二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10 日下午 2 時 30 分 

地點：臺北市徐州路 5 號 10 樓會議室 

出席委員：李主任委員進勇 

陳副主任委員朝建        蔡委員佳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許委員惠峰                    林委員瓊珠           

黃委員秀端                      邱委員昌嶽           

陳委員月端                      林委員超琦                   

蒙委員志成                      陳委員恩民 

列席人員：莊主任秘書國祥        高處長美莉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謝處長美玲                     賴處長錦珖                   

蔡主任穎哲                  楊主任智傑           

劉主任維玲                     鑑主任傳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蔡副處長金誥                   王高級分析師明德 

廖科長桂敏               葉科長志成（休假）                 

王科長曉麟                 陳科長宗蔚                  

唐科長效鈞                    朱科長曉玉 

主席：李主任委員進勇      紀錄：朱美惠 代 

甲、報告事項 

一、宣讀第五六一次會議紀錄。 

決定：紀錄確認。 

二、第五六一次會議決定事項執行情形報告，報請公鑒。 

決定：准予備查。 

三、各處室報告 

（一）選務處   

案由：新北市議會第 3 屆議員唐慧琳於 110 年 7 月 25 日

死亡，其缺額依法不辦理補選，報請公鑒。 



2 

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行政院110年7月28日院臺綜字第1100023973

號函副本辦理。 

二、本案行政院上揭函以，新北市議會唐議員慧琳於

110年7月25日辭世，業已備查。 

三、依地方制度法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，直轄市議員、

縣（市）議員、鄉（鎮、市）民代表辭職、去職

或死亡，其缺額達總名額十分之三以上或同一選

舉區缺額達二分之一以上時，均應補選。但其所

遺任期不足二年，且缺額未達總名額二分之一時

，不再補選。查唐慧琳係新北市議會第 3 屆議員

選舉第 8 選舉區選出議員，唐員死亡後，其缺額

所遺任期不足二年，且缺額未達總名額二分之一

（總名額 66 名，缺額 1 名），依法不辦理補選。 

決定：准予備查。  

（二）法政處、人事室 

案由：本會所屬選舉委員會110年7月16日至110年8月2日重

要人事異動案，報請公鑒。 

人事案件依行政程序法規定免予公開。 

乙、討論事項 

第一案：有關鄭大平先生領銜提出第 10 屆立法委員（臺北市第

5 選舉區）林昶佐罷免案提議人名冊查對情形，提請討

論。 

提案單位：選務處 

說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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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5 條第 1 項、第 76 條第 1

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45 條規定，區域立法委員之罷免

，得由原選舉區選舉人為罷免案提議人，由提議人之

領銜人 1 人，填具罷免提議書 1 份，檢附罷免理由書

正、副本各 1 份，提議人正本、影本名冊各 1 份向本

會提出。上開提議人人數，依同法第 76 條第 2 項規定

應為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一以上。 

二、另依同法施行細則第 47 條規定，本會收到罷免案提議

書件後，應即交由主辦選舉委員會（直轄市選舉委員

會）於 20 日內，依本法第 79 條第 1 項規定查對提議

人名冊，有不合規定者，應予刪除，並將查對結果函

報本會。又依同法第 79 條第 1 項、第 2 項規定，本會

收到罷免案提議後，應於 25 日內依主辦選舉委員會查

對結果，如不足規定人數，由本會將刪除之提議人及

其個別事由列冊通知提議人之領銜人於 10 日內補提，

屆期不補提或補提仍不足規定人數者，均不予受理。

符合規定人數，即函告提議人之領銜人自收到通知之

次日起 10 日內領取連署人名冊格式，並於一定期間內

徵求連署，未依限領取連署人名冊格式者，視為放棄

提議。 

三、查鄭大平先生領銜於 110 年 7 月 19 日向本會提出第

10 屆立法委員（臺北市第 5 選舉區）林昶佐罷免案，

經本會於同日以中選務字第 1100001594 號函請臺北市

選舉委員會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9 條第 1 項、同

法施行細則第 47 條第 1 項、第 2 項及公職人員罷免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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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議連署及查對作業辦法規定查對提議人名冊，於 20

日內（110 年 8 月 8 日前）將查對結果函報本會。 

四、第 10 屆立法委員臺北市第 5 選舉區選舉人數 24 萬

4,748 人，依法提議人人數應為 2,448 人以上。經臺北

市選舉委員會於 110 年 8 月 5 日以北市選一字第

1103150145 號函報提議人名冊查對結果，原提議人人

數 3,617 人，符合規定人數 2,909 人，不符合規定人數

708 人，已達法定提議人人數。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

第 79 條第 2 項、第 80 條第 1 項、第 3 項及同法施行

細則第 48 條規定，本會應於 110 年 8 月 13 日前函請

提議人之領銜人自收到通知之次日起 10 日內向本會

領取連署人名冊格式，於 60 日內徵求連署，並於連署

期間內向臺北市選舉委員會提出連署人名冊正、影本

各 1 份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五、檢附依公職人員罷免案提議連署及查對作業辦法附式

四及附式五所定格式擬具之本罷免案之連署函格式

及連署人名冊格式，並已分別填具受文者、被罷免人

之原選舉區、公職名稱及姓名，擬函請提議人之領銜

人前來本會領取。 

辦法：討論通過後，函請提議人之領銜人於文到次日起 10 日

內到會領取本罷免案之連署函格式及連署人名冊格

式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函請提議人之領銜人於文到次日起 10 日內

到會領取本罷免案之連署函格式及連署人名冊格式。 

第二案：有關二個提議人之領銜人對同一公職人員提出罷免案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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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競合問題及其處理一案，敬請核議。 

提案單位：選務處 

說明： 

一、查鄭大平先生領銜於 110 年 7 月 19 日向本會提出第 10

屆立法委員（臺北市第 5 選舉區）林昶佐罷免案，提議

人名冊經臺北市選舉委員會查對結果，符合規定人數已

達法定提議人數，經前案決議函請提議人之領銜人於文

到次日起 10 日內到會領取本罷免案之連署函格式及連

署人名冊格式，於 60 日內徵求連署。次查周世雄先生領

銜於 110 年 7 月 29 日向本會提出同一立法委員罷免案，

經本會於同日函請臺北市選舉委員會查對提議人名冊，

並請該會於 110 年 8 月 18 日前將提議人名冊查對結果以

及前開兩項罷免案提議人重複提議情形比對結果函報本

會。案經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110 年 8 月 4 日北市選一字

第 1103150149 號函報前開兩罷免案比對結果，計有 93 人

重複提議。 

二、有關二個提議人之領銜人對同一公職人員提出罷免案

所生競合問題及其處理，謹分析如下： 

（一）二個提議人之領銜人可否對同一公職人員提出罷   

免案： 

1、現行法律對罷免案提議之限制規定： 

（1）就職未滿 1 年： 

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（以下簡稱選罷法）第 75

條第 1 項規定，公職人員之罷免，得由原選舉區選

舉人向選舉委員會提出罷免案。但就職未滿 1 年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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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不得罷免。 

（2）一案為 2 人以上之提議： 

依選罷法第 76 條第 4 項規定，一案不得為 2 人以

上之提議。 

（3）原提議人對同一被罷免人 1 年內不得再為罷免案

之提案： 

依選罷法第 83 條第 4 項規定，罷免案有下列情事

之一者，原提議人對同一被罷免人，1 年內不得再

為罷免案之提案：一、罷免案經宣告不成立。二、

未於第 79 條第 2 項規定期限內領取連署人名冊格

式，視為放棄提議。三、未於第 80 條第 1 項規定

期限內提出連署人名冊。 

（4）罷免案否決者，該被罷免人任期內不得再為提議： 

依選罷法第 92 條第 2 項規定，罷免案否決者，在

該被罷免人之任期內，不得對其再為罷免案之提議。 

2、二個提議人之領銜人得對同一公職人員提出罷免案： 

（1）罷免案之提議，除有選罷法第 75 條第 1 項、第 76 條

第 4 項、第 83 條第 4 項及第 92 條第 2 項規定不得

為罷免案提議之事由外，如其係由原選舉區選舉人

提出，且表件及提議人數等符合選罷法第 76 條規定

，基於罷免權為憲法明定之人民基本權利，以及依

法行政原則，二個提議人之領銜人得對同一公職人

員提出罷免案。 

（2）罷免案之宣告成立，須提議及連署符合法定要件，

不同提議人之領銜人為罷免案之提議，各該罷免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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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後是否宣告成立，無從事先預測，如一有罷免案

之提議，即禁止對同一公職人員為罷免案之提議，

可能有對人民基本權利限制過當之疑慮。 

（3）罷免案之提議、連署階段所需期間，視公職人員種

類可達 5 個月之久，如一有罷免案之提議，即禁止

對同一公職人員罷免案之提議，可能衍生假藉罷免

案之提議，干擾或阻礙他人行使罷免權等問題。 

（4）罷免權為憲法明定之人民基本權利，現行選罷法就

二個提議人之領銜人可否對同一公職人員提出罷免

案未有明文，如基於維護罷免秩序及罷免制度穩定

性考量，認為有限制必要，允宜循修法方式，明確

予以規範，至於在未修法前，似不宜予以限制。 

（二）同一提議人可否在不同罷免案對同一被罷免人重複提

議：  

1、有關同一提議人是否得在不同罷免案對同一被罷免人

重複提議，查選罷法對此並未有明文。提議人對同一

被罷免人重複提議，並非選罷法第 79 條規定之提議人

名冊查對項目及刪除之事由，如逕予刪除，恐有影響

人民罷免權行使之虞。 

2、提議人為罷免案之提議時，尚未能確定提議人之領銜

人日後是否會向主管選舉委員會提出罷免案，以及向

主管選舉委員會提出罷免案之時點，如認為重複提議

有刪除必要，究採一律予以刪除，或依提議人提議先

後、提議人之領銜人提出罷免案之先後決定刪除，其

合理性如何，以及執行層面是否可行，均有審酌餘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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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本會 108 年間處理高雄市市長韓國瑜罷免案提議人名

冊查對疑義時，曾就提議人名冊之填造日期，並非選

罷法第 79 條規定之查對項目及刪除之事由，爰認提議

人名冊未填寫日期、僅由提議人之領銜人填提出日期

，其餘提議人未填日期、或由特定人統一填寫日期等

，非查對提議人名冊是否符合規定之要件，如逕予刪

除，有違法律保留原則，本案是否採一致性的處理原

則，可予考量。 

4、102 年 11 月 5 日王淑卿、陳鍊忠、陳福齊等 3 位提議

人之領銜人所提第 8 屆立法委員（新北市第 1 選舉區

）吳育昇罷免案，於 103 年 2 月 1 日連署期間屆滿，

因提議人之領銜人未提出連署人名冊，依法不再受理

。嗣 103 年 10 月 9 日王守瀚、翁柏恩、郭哲瑜等 3 位

提議人之領銜人再就同一立法委員提出罷免案，於辦

理提議人名冊查對作業時，並未就提議人重複提議情

形予以討論及刪除重複提議情形，併予敘明。 

（三）同一被罷免人之罷免案如已有一案宣告成立，其他罷

免案之處理： 

1、同一被罷免人之罷免案如已有一案宣告成立，其他罷

免案之處理得否宣告成立或繼續進行： 

（1）肯定說： 

二個提議人之領銜人如得對同一公職人員提出罷免

案，其罷免對象固同一，惟仍分屬原選舉區不同選

舉人對罷免權之行使，且各該罷免案提議罷免理由

不同，各該罷免案提議罷免之理由、罷免宣傳活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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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進行等，均可能影響罷免案通過與否，在法無得

合併為同一罷免案之前提下，應分別為罷免案成立

之宣告，或允其他罷免案繼續進行。 

（2）否定說： 

依選罷法第 92 條第 2 項規定，罷免案否決者，在該

被罷免人之任期內，不得對其再為罷免案之提議。

其立法理由，僅載明「本條規定罷免案通過或否決

後之限制。」惟觀諸行政罰法有關「一行為不二罰

原則」，又稱「禁止雙重處罰原則」，乃現代民主

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，其本意即禁止國家對人民之

同一行為，予以相同或類似之措施多次處罰，致承

受過度不利之後果。罷免之性質屬剝奪公職人員身

分上之權利，有關上開選罷法規定「罷免案否決者

，在該被罷免人之任期內，不得對其再為罷免案之

提議。」其限制目的，似可解為罷免權固為人民之

基本權利，惟其行使仍應在合理範圍內，避免公職

人員因罷免案相繼提出及進行罷免投票，致影響其

職權之行使，並增添無謂之政治紛擾。再者，提議

人之領銜人為罷免提議後，如符合法定要件進行罷

免投票，無論罷免投票結果為通過或否決，對該被

罷免之公職人員均發生一定之效力，對被罷免之公

職人員所提之其他罷免案，已無繼續行使罷免投票

權之權利保護必要，自得公告該罷免案停止進行。 

2、採肯定說相關問題分析： 

（1）是否同日舉行投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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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、查選罷法第 76 條第 4 項規定，罷免案，1 案不得為

2 人以上之提議。但有二個以上罷免案時，得同時

投票。對於上開但書「二個以上罷免案」所指為何

，立法理由並未有明文。按在立法技術上，但書之

使用，係在法條中本文之下，指出例外、附加限制

或附加補充。但書前之規定為原則法，但書之規定

為例外法。上開但書前之規定為「罷免案，1 案不

得為 2 人以上之提議。」，從而但書後之例外規定

「有二個以上罷免案時，得同時投票」之「二個以

上罷免案」文字，似應解釋為「對二個以上不同公

職人員所提之罷免案」，較符合立法技術上但書使

用之慣用語法，爰上開但書尚未能援引為二個提議

人之領銜人對同一公職人員所提罷免案得同日舉

行投票之依據。 

乙、罷免案經宣告成立後，依選罷法第 84 條規定，應

將罷免理由書副本送交被罷免人，於 10 日內提出

答辯書。另選舉委員會應依法辦理公辦電視罷免說

明會、通知提議人之領銜人及被罷免人推薦監察員

等。如同日舉行投票，被罷免人將面對二個提議人

之領銜人同時進行罷免宣傳活動，被罷免人恐居於

不利地位，有違公平原則。 

丙、依選罷法第 88 條規定，罷免票應在票上刊印同意

罷免、不同意罷免二欄，由投票人以選舉委員會製

備之圈選工具圈定。因被罷免人為同一人，且罷免

票原無需刊印提議人之領銜人，因此同日舉行投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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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，罷免票僅需印製 1 張，可能引發提議人之領銜

人認為各該罷免案罷免理由不同，同日舉行投票不

利其宣傳，以及投票結果未能體現投票人真意等爭

議。 

丁、依選罷法第 40 條、第 85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24 

條，選舉委員會應於被罷免人提出答辯書期間屆滿

5 日內，就投票日期、起止時間、罷免理由書、答

辯書、罷免活動期間之起、止日期及每日罷免活動

之起、止時間等事項公告之，以各該罷免案罷免理

由書及答辯書不同，罷免公告宜分別發布。又選罷

法施行細則第 50 條規定，主管選舉委員會應將罷

免公告內容交由主辦選舉委員會印發選舉區內各

戶，罷免公告亦需配合分別印製。又二個罷免案之

提議人及被罷免人依法得推薦監察員，同日舉行投

票，監察員推薦人數如何分配，法未有明文，除選

務作業有窒礙難行之處外，投票人亦恐困惑、混淆

，進而影響投票結果。 

（2）不同日舉行投票： 

甲、符合法定要件之罷免案，均依法辦理投票，且不同

日舉行投票，投票人不會有混淆之虞。 

乙、辦理罷免投票期間為選罷法第 87 條第 1 項所明定

，如因罷免案宣告成立時間接近，致投票日期接近

，短期內辦理二次選務，耗費社會成本及經費，被

罷免人亦有居於不利地位問題。 

丙、先行辦理投票之罷免案投票結果如為通過，依選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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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第 91 條後段規定，被罷免人應自公告之日起，

解除職務。被罷免人既應被解除職務，原行使罷免

權之對象已不存在，後一投票日期之罷免案自無再

辦理罷免投票之必要。又依選罷法第 87 條第 2 項

規定，被罷免人於投票日前死亡、去職或辭職者，

選舉委員會應即公告停止該項罷免。參酌地方制度

法第 2 條第 6 款去職包括依選罷法規定被罷免情

形之規定，選舉委員會自得依選罷法第 87 條第 2

項規定公告停止該項罷免。 

丁、先行辦理投票之罷免案投票結果如為否決，後一罷

免案之領銜人可能主張該罷免案既經公告投票日

期，不適用選罷法第 92 條第 2 項規定，在該被罷

免人之任期內，不得對其再為罷免案之提議之規定

，仍應依法辦理投票。 

3、採否定說相關問題分析： 

（1）依選罷法第 92 條第 2 項規定，罷免案否決者，在

該被罷免人之任期內，不得對其再為罷免案之提議

。各該罷免案分別訂定不同罷免投票日期，則先行

辦理投票之罷免案投票結果如為否決，基於舉輕明

重，後一投票日期之罷免案不得再辦理投票。上開

決定不再辦理後一投票日期之罷免投票時，應公告

停止辦理投票。 

（2）罷免案經罷免投票結果為通過或否決，對該被罷免

之公職人員均發生一定之效力，故尚在進行中之罷

免案，未有繼續進行之必要，應公告停止該項罷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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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有關罷免程序之停止進行，選罷法僅於第 87 條第

2 項規定，被罷免人於投票日前死亡、去職或辭職

者，選舉委員會應即公告停止該項罷免。有關罷免

案經否決，是否停止該項罷免，法未有明文。提議

人之領銜人可能主張罷免理由不同而分屬不同罷

免案，選舉委員會停止該項罷免，未有法律依據，

認為侵害罷免權之行使，進而提起罷免訴訟。 

三、併附本會法政處會簽意見。 

辦法：依委員會議決議辦理。 

決議：  

一、 二個提議人之領銜人可否對同一公職人員提出罷免案，

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未有明文限制，基於保障人民行使

罷免權利，二個提議人之領銜人對同一公職人員提出之

罷免案，得依法受理。 

二、至對同一公職人員所提之罷免案，如已有一案經依法宣

告成立，基於平等原則及公益原則，並考量罷免案投票

結果如為通過，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1 條第 1 項規

定，被罷免人應自公告之日起，解除職務，罷免案投票

結果如為否決，依同法第 92 條第 2 項規定，在該被罷免

人之任期內，不得對其再為罷免案之提議，鑑於「提議」

為罷免之前置程序，依舉輕明重之法理及參酌一事不再

理原則，罷免案投票後無論通過與否，均無訴諸原選舉

區選舉人再度投票決定之必要，爰尚在進行中之罷免案

，應公告停止進行。 

三、上開決議要旨並通知提議人之領銜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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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案：有關修正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一案，

敬請核議。 

提案單位：選務處 

說明： 

一、 查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2條第3項規定，總統、副

總統及縣（市）級以上公職之候選人應準用本法之規

定，於申請候選人登記時申報財產。復依同法第12條

第3項規定，有申報義務之人無正當理由未依規定期限

申報或故意申報不實者，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120萬元

以下罰鍰。基於預防公職候選人無正當理由卻未依規

定期限申報財產，本會於108年1月8日以中選政字第

1083950002號函建議內政部於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

施行細則第11條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第15

條增訂總統、副總統、縣（市）級以上候選人登記時

應備具公職候選人財產申報表件。復經內政部於啟動

兩項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修正作業時，將上開建議納

入修正。 

二、 為配合內政部會銜本會於110年6月2日以台內民字第

1100221841號、中選法字第11000008261號令修正發布

之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第11條、第42條、

第43條條文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

，其中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第11條及公職

人員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第15條，分別增列申請登記

為總統、副總統、立法委員、直轄市議員、直轄市長

、縣（市）議員及縣（市）長選舉候選人時，應檢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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候選人財產申報表規定，爰修正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

申請登記書件表冊格式計4種，臚列如下： 

（一）編號一之（一）「總統副總統選舉候選人登記申請

書格式」。 

（二）編號二之（一）之1「區域、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候

選人登記申請書格式」。 

（三）編號二之（二）之1「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

法委員選舉政黨候選人名單登記申請書格式」。 

（四）編號三之（一）「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登記申

請書格式」。 

三、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修正格式草案如附

件2，現行格式如附件3。 

辦法：提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，函知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選

舉委員會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函知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選舉委員會。 

第四案：擬具「中央選務指揮及應變中心作業要點」修正草案

請討論。 

提案單位：選務處 

說明： 

一、為建立總統副總統選舉、立法委員選舉、地方公職人

員選舉及全國性公民投票投票日選務指揮及應變作

業機制，以期掌握及處理各項選務突發狀況，落實各

項選務緊急應變措施，以利投開票作業順利完成，本

會於 108 年 8 月 21 日訂定「中央選務指揮及應變中心

作業要點」，於 109 年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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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委員選舉首度適用，前開兩項選舉投票日中央選務

指揮及應變中心（以下簡稱本中心）之設立，使本會

得以快速掌握各地投開票情形，並即時為命令之下達

，有效處理各種選務突發狀況，充分發揮功能。 

二、110 年全國性公民投票，為確保投開票日電力供應穩定

，以及配合選務防疫應變作業需要，爰參酌前開兩項

選舉本中心設立及運作實施經驗，擬具「中央選務指

揮及應變中心作業要點」修正草案，於 110 年 5 月 6

日函請經濟部、交通部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、法務

部調查局、交通部中央氣象局、內政部警政署、內政

部消防署、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、法務部檢察司、

行政院資通安全處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選舉委員會提

供意見，經參酌相關機關所提建議意見，修正本要點

修正草案，經提 110 年 6 月 8 日本會召開之 110 年全

國性公民投票第 4 次選務工作協調視訊會議討論通過

。 

三、本要點修正草案，修正重點如下： 

(一) 本中心開設地點增列中央選舉委員會指定之地點，以

應實務需要。（修正規定第 3 點） 

(二) 為確保投開票日電力供應穩定，掌握流行疫情資訊，

本中心進駐單位增列經濟部、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

署。（修正規定第 5 點） 

(三) 明定各進駐機關（單位）進駐本中心任務。（修正規定

第 6 點） 

(四) 刪除未置副總幹事者，由第一組組長擔任直轄市、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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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市）選舉委員會選務應變中心執行長之規定。（修正

規定第 7 點） 

(五) 增列因電力供應中斷及發現重大違反選務防疫事件，

致有影響投開票作業之虞等情事，為應即時通報本中

心事項。（修正規定第 8 點） 

四、檢附「中央選務指揮及應變中心作業要點」修正草案

總說明、修正草案對照表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函請進駐機關（單位）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選

舉委員會配合辦理。 

第五案：受處分人隗立敏因兩選罷法事件一案，提起訴願請求撤銷

原處分事，敬請核議。 

提案單位：法政處 

說明： 

一、案由及訴願意旨 

（一）案由 

民眾檢舉批踢踢實業坊（下稱 PTT）網友「MizunaRe

i」在 109 年 1 月 11 日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暨第 10 屆立

法委員選舉投票日分享自由時報於 109 年 1 月 10 日以

「洪慈庸選前之夜哽咽：年輕人站出來 為下一代創造

更好的台灣」為標體之新聞報導(系爭貼文)，報導內容

大意為：洪慈庸選前之夜於總統候選人蔡英文造勢晚

會希望選民能繼續支持其續任立法委員，並呼籲年輕

人站出來以選票支持小英總統等，疑違反總統副總統

選舉罷免法(下稱總統選罷法)第 50 條第 2 款及公職人

員選舉罷免法(下稱公職選罷法)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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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經本會第 558 次委員會會議決議：「違規行為自不

能因違規行為人之緘默或否拒而得以逸脫其責任；故

本案據電信公司所查知之違規行為人，不因隗立敏放

棄陳述意見之機會（程序上），而認（實體上）無法

確認其有無作成違反總統選罷法第 50 條第 2 款及公

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之違規行為，仍依行政罰

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，應依總統選罷法第 96 條第 4

項規定，處新台幣 50 萬元罰鍰，由本會開具違反總統

選罷法案件處分書；並依行政程序法規定之程序通知

限期繳納。」隗立敏不服（下稱訴願人），於法定期

間內提起訴願。 

（二）訴願意旨 

１、訴願人為中國籍，住家並無裝設電腦，在收到行政處

分前，不知 PTT 為何，更未註冊，亦從未瀏覽過該網

站，且不諳正體字，又如何於 PTT 張貼系爭貼文。 

２、自「MizunaRei」於 PTT 發布之數則貼文顯示，「Mizu

naRei」發文內容多為充滿強烈政治性議題，具有相當

偏激之批判言論，曾明確於發文內表明其為台北人，

並以自身於臺灣之成長經歷表示意見。又該名網友發

表內容之字裡行間有如「女森」、「母豬」（貶損女

性之網路用詞）；「天龍國」、「鬼島」（嘲諷臺灣之

網路用詞）；「小黃司機」、「112」（國立臺灣大學

之網路代稱）、「七年級」及「靠邀」、「靠杯」等台

語音譯之罵人用語。訴願人為中國籍，不諳台語，平

日無瀏覽網路習慣，實無可能使用臺灣本地網路常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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辭彙及台語音譯文，且訴願人為女性，殊難想像會發

表、使用貶視女性之「仇女」字彙。 

３、「MizunaRei」發表之言論、使用字彙，與訴願人出生

背景兩者衡之，該帳號絕非由訴願人註冊、使用，原

處分機關未察上情，逕以分享貼文之 IP 位置用戶即認

定訴願人為行為人，顯屬速斷。 

二、本處調查情形 

（一）本案初步查處機關臺中市選舉委員會（下稱臺中選委

會）函請批踢踢實業坊協查，然該實業坊卻以網站

非實名制，註冊資料難辨真偽為由，不提供網友基

本資料，卻不知根據何種資料而逕提供一組 IP 位置

「114.37.218.70」予臺中選委會，請該會逕向中華電

信查詢。嗣中華電信據系爭貼文發布時間，查詢當

時使用該 IP 位置者僅有一人為「隗立敏」(即訴願

人)，臺中選委會據電信公司所提供之申裝/帳寄地

址函請隗員陳述意見，然函文卻無人招領，故臺中

選委會即函復本會本件查無行為人。本處為求慎重

，據臺中選委會提供之資料，再次函請戶政事務所

提供訴願人基本資料，並將陳述意見通知書寄送予

訴願人戶籍地址，並於 110 年 1 月 20 日合法送達，

然自本會決議裁處前，訴願人未提出任何說明。 

（二）本處收受訴願書後，檢附本案違規截圖所示之 IP 位

置「111.243.186.129」重新函請 PTT 確認是否為「M

izunaRei」於 109 年 1 月 11 日發布系爭貼文時之 IP 位

置，PTT 函復略以：「該 IP 位置確為『MizunaRei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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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109 年 1 月 11 日發布系爭貼文時之 IP，且亦為該

名網友最近一次登入紀錄。」然據本處上網搜尋「

MizunaRei」於 PTT 發文紀錄，其於 109 年 10 月 18

日仍有發布貼文，顯見 PTT 係提供錯誤資訊予臺中

選委會及本處。 

（三）本處於等待 PTT 函復期間（註：PTT 函復期間約 1 個

月），自行搜尋「MizunaRei」近期發布之 3 則貼文，

據該貼文顯示之 3 個不同 IP 位置再向中華電信查詢

使用者資料（註：原違規截圖之 IP 通聯記錄，因逾

越保存期限，已查無資料），經中華電信提供之資訊

，均係由同一網路登入，本處前於 110 年 7 月 2 日

函請該網路申裝者陳述意見，惟陳述意見人僅說明

其不知 PTT 亦無帳號，未檢附相關事證，本處為維

護該網路申裝者權益，避免誤判系爭貼文發文者身

分，再於同年月 27 日發函請其陳述意見，並提供資

料。 

三、相關法規 

（一）訴願法第 58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原行政處分機關對於前

項訴願應先行重新審查原處分是否合法妥當，其認訴

願為有理由者，得自行撤銷或變更原行政處分，並陳

報訴願管轄機關。」 

（二）總統選罷法第 50 條第 2 款規定：「政黨及任何人，不

得有下列情事：（略）二、於投票日從事競選或助選

活動。」、第 96 條第 4 項規定：「違反第五十條或第

五十二條規定者，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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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罰鍰；違反第五十條規定，經制止不聽者，按次連

續處罰。」 

（三）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：「政黨及任何人，不

得有下列情事：（略）二、於投票日從事競選、助選

或罷免活動。」、第 110 條第 5 項規定：「違反第五

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，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

五百萬元以下罰鍰；違反第五十六條規定，經制止不

聽者，按次連續處罰。」 

四、研析意見： 

按行政機關對於人民有所處罰，必須確實證明其違法之

事實，倘所提出之證據不能確實證明違法事實之存在，

其處罰即不能認為合法，最高行政法院 32 年度判字第 1

6 號、39 年度判字第 2 號判例可資參照。本案自查處之

初 PTT 即提供錯誤資料，致有誤判訴願人為行為人之可

能性，並據訴願人提供「MizunaRei」部分貼文顯示，「

MizunaRei」自稱其為「七年級頭的」（註：1981 年至 19

86 年間出生）、「台北人」，而訴願人為 1980 年出生於

中國安徽省淮南市，兩者間似無關聯性，復訴願人稱家

裡並未裝設電腦，且來電向本處承辦人表示，中華電信

查到的網路裝設地點為其開業場所(台北市萬華區…)，營

業性質為卡拉 OK 店，開店時間為下午 6 時至隔日凌晨

4 時，與系爭貼文發布時間（上午 11 時 15 分）亦不相符

，況本處前向中華電信又查到另一「MizunaRei」登入 PT

T 之網路裝設地址（台北市大安區），是以，綜合上述資

料，並無法據以認定訴願人即為本案之違規行為人，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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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是否以訴願人違規事證不足為由，依訴願法第 58 條

第 2 項規定撤銷原處分？提請審酌。 

五、檢陳訴願人提出之訴願書等、本處調查所得資料及臺中

市選舉委員會 109 年 5 月 27 日函與相關事證 1 份。 

辦法：依委員會議決議辦理。 

決議：本案據相關事證，仍無法確切證明受處分人隗立敏為違

規行為人，故依訴願法第 58 條第 2 項規定撤銷原處分，

並函知受處分人及行政院訴願會。 

第六案：彰化縣議會第 19 屆議員謝彥慧因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

第 1 項之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，經法院判處有期徒

刑，並褫奪公權確定，其缺額本會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

免法第 74 條第 2 項規定，由落選人洪騰明遞補一案，報

請追認。 

提案單位：選務處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內政部 110 年 7 月 23 日台內民字第 11000375203 號

函、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9 年度上訴字第 1394 號、

109 年度上訴字第 1396 號刑事判決辦理。 

二、本案內政部上揭函以，彰化縣議會第 19 屆議員謝彥慧因

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之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

罪，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判處有期徒刑 2 年，緩刑

5 年，褫奪公權 1 年確定，爰依地方制度法第 79 條第 1

項第 2 款及第 7 款規定，解除其議員職權，自判決確定

之日（110 年 6 月 9 日）起生效。 

三、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4 條第 2 項規定，地方民意代



23 

 

表當選人因第 120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情事，經法院判決

當選無效確定者或當選人有褫奪公權尚未復權之情形時

，其缺額由落選人依得票數之高低順序遞補，不適用重

行選舉或缺額補選之規定。但遞補人員之得票數不得低

於選舉委員會原公告該選舉區得票數最低之當選人得票

數二分之一。查彰化縣議會第 19 屆議員選舉，第 8 選舉

區候選人數 9 名，應選名額 5 名（應有婦女當選名額 1

名），按各候選人得票數高低順序排列，得票數最高落

選人洪騰明得票數 7,472 票，達本會公告該選舉區得票數

最低之當選人得票數（8,125 票）二分之一以上，本會擬

依規定公告遞補當選彰化縣議會第 19 屆議員。茲為因應

時效，本案爰先以書面分別徵詢本會委員，經全體委員

同意授權主任委員先行核定遞補作業。 

四、上開彰化縣議會第 19 屆議員選舉第 8 選舉區洪騰明遞補

當選人名單公告，業依法於 110 年 7 月 29 日發布，函知

監察院、內政部、彰化縣議會、彰化縣政府及彰化縣選

舉委員會，並副知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。 

決議：同意追認。 

第七案：民眾檢舉臉書使用者「沈莨荃」於 109 年 1 月 11 日第 15

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，在「民視

新聞」粉絲專頁之留言疑有為特定總統候選人助選，涉嫌

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50 條第 2 款規定一案，敬

請核議。 

提案單位：法政處 

說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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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民眾檢舉臉書使用者「沈莨荃」（下稱沈員）投票日（

109 年 1 月 11 日）凌晨零時 33 分在「民視新聞」粉絲專

頁某則新聞報導貼文下方發布「台灣安全 人民有錢 ○2

韓國瑜 張善政」之圖片（下稱系爭圖片），疑違反總統

副總統選舉罷免法（下稱總統選罷法）第 50 條第 2 款規

定，經彰化縣選舉委員會(下稱彰化選委會)第 131 次監察

小組委員會議及第 390 次委員會議審議決議略以：「本

案行為人於投票日之行為符合總統選罷法第 50條第 2款

規定之構成要件，其陳述意見表示無黨無派，係和友人

聚會，以其手機動作，但未指出友人，雖事後道歉，仍

不脫免違規責任。然依行政罰法第 8 條規定，不得因不

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。但按其情節，得減輕或免

除其處罰，故依同法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，建議裁處新台

幣（下同）17 萬元罰鍰。」前提請本會第 559 次委員會

審議決議：「本案請彰化縣選舉委員會對沈員於陳述意

見內並無主張其不知法規，卻自行依行政罰法第 8 條但

書及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，建議減輕罰鍰額度，提出說明

後再議」，先予敘明。 

二、 相關法規及函釋 

（一）總統選罷法第 50 條第 2 款規定：「政黨及任何人，不

得有下列情事：（略）二、於投票日從事競或助選活

動。」、第 96 條第 4 項規定：「違反第五十條或第五

十二條規定者，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

罰鍰；違反第五十條之規定，經制止不聽者，按次連

續處罰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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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行政罰法第 8 條規定：「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

處罰責任。但按其情節，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。」、

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：「依本法規定減輕處罰時，裁處

之罰鍰不得逾法定罰鍰最高額之二分之一，亦不得低

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二分之一；同時有免除處罰之規

定者，不得逾法定罰鍰最高額之三分之一，亦不得低

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三分之一。但法律或自治條例另

有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」 

（三）法務部 105 年 2 月 23 日法律字第 10503503620 號函釋意

旨略以：「所謂『不知法規』，係指行為人不知法規

所『禁止』或『要求應為』之行為或不行為義務為何

而言，並非指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人必須要對自己

的行為究係違反何法規之規定有所認知。是以，行為

人如已知悉法規所禁止或要求應為之行為義務為何，

就該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而言，行為人即已具備

不法意識（違法性認識），應無行政罰法第 8 條但書

適用之餘地。又該但書所稱之『按其情節』，乃係指

行為人不知法規之可責性高低而言，例如依行為人之

社會地位及個人能力，於可期待運用其認識能力，是

否能意識到該行為係屬不法，並於對該行為之合法性

產生懷疑時，負有查詢義務倘行為人並非『不知法規

』，縱屬初犯，仍無前開但書有關減輕或免除處罰規

定之適用。」 

三、 研析意見： 

（一）沈員陳述意見內容略以：「其無黨無派，投票日當天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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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人小酌後即因酒醉而睏睡，僅記得友人有拿其手機

之動作，並對違規事實道歉，保證絕不再犯，且去電

該名友人國家事勿干擾、勿搗亂等。」 

（二）本案據沈員陳述意見，看似其否認系爭圖片為其所張

貼，並推託投票日其已酒醉睏睡，其推論應是友人以

沈員手機張貼系爭圖片，然沈員未明確說明該名友人

究為何人，卻又對違規事實道歉，則是否為沈員卸責

之詞，不無可議；此外，沈員雖於陳述意見內並無主

張其不知法規，然自彰化選委會 110 年 6 月 30 日來函

補充說明提及，沈員曾去電該會表示其教育程度僅國

中畢業，對陳述意見書不知如何書寫云云等，其應

未注意兩選罷法相關禁止規定，此外其從事鐵工職

，家中經濟恐無法負擔過重罰鍰，故而彰化選委會

依行政罰法第 8 條但書及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，建議減

輕罰鍰額度。 

（三）綜上，本案違規事實明確，是否對沈員逕依總統選罷法

第 50 條第 2 款、第 96 條第 4 項規定，處 50 萬元以上

5 百萬元以下罰鍰；抑或依彰化選委會之建議，考量其

僅具國中學歷，未意識其行為已違反總統選罷法相關

規定，而參酌法務部 105 年 2 月 23 日法律字第 105035

03620 號函釋意旨，依行政罰法第 8 條但書及第 18 條

第 3 項規定，減輕罰鍰額度，提請審議。 

四、檢陳彰化縣選舉委員會 109 年 7 月 9 日及 110 年 6 月 2

9 日函與相關事證各 1 份。 

辦法：依委員會議決議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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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審議通過。本案違規事證明確，違反總統選罷法第 50 條

第 2 款規定，應依同法第 96 條第 4 項規定處罰，惟採納

彰化縣選委會建議，考量其僅具國中學歷，故依行政罰

法第 8 條但書及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，減輕罰鍰額度，處

新台幣 17 萬元罰鍰。由本會開具違反總統選罷法案件處

分書；並依行政程序法規定之程序通知限期繳納。 

第八案：民眾檢舉楊又諠於 109 年 1 月 11 日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

及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，在 Instagram 宣傳罷免，

涉嫌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50 條第 2款規定一案

，敬請核議。 

提案單位：法政處 

說明： 

一、民眾檢舉楊又諠（下稱楊員）投票日（109 年 1 月 11 日

）在個人 Instagram(下稱 IG)以帳號「y.o_s.y.u.a.n(楊又諠)

」張貼一則在咖啡杯上寫下「投完票就是爽，下架國民

黨下架韓國瑜，好好回去當你的市長，好好交代一下，

之後開始罷韓呵呵，線上來開趴了啊~~」及以影片秀出

自己的投票通知單（下稱系爭貼文），疑違反總統副總

統選舉罷免法（下稱總統選罷法）第 50 條第 2 款規定，

經彰化縣選舉委員會(下稱彰化選委會)查處，該會審酌楊

員陳述意見及相關事證後，第 131 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

及第 390 次委員會議審議決議略以：「系爭貼文係對特

定政黨及候選人為負面宣傳，又秀出投票通知單等影像

，有干擾他人投票之虞，仍符合總統選罷法第 50 條第 2

款規定之構成要件。惟其陳述意見表示人民有言論之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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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，其留言亦是人民表達意見之方式，然依行政罰法第

8 條規定，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。但按其

情節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，建議依總統選罷法第 96 條第

4 項及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3 項後段規定，對楊員裁罰新

臺幣(下同)17 萬元罰鍰。」前提請本會第 559 次委員會

審議決議：「本案請彰化縣選舉委員會對楊員於陳述意

見內並無主張其不知法規，卻自行依行政罰法第 8 條但

書及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，建議減輕罰鍰額度，提出說明

後再議」，先予敘明。 

二、相關法規及函釋 

（一）總統選罷法第 50 條第 2 款規定：「政黨及任何人，不

得有下列情事：（略）二、於投票日從事競選或助選

活動。」、第 96 條第 4 項規定：「違反第五十條或第

五十二條規定者，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

下罰鍰；違反第五十條規定，經制止不聽者，按次連

續處罰。」 

（二）本會 108 年 12 月 6 日中選法字第 1080027681 號函釋：

「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（下稱總統選罷法）第 50 條

第 2 款、第 72 條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（下稱公職選

罷法）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，旨在維護投票者冷靜自持

不受干擾之投票環境。因罷免為負面宣傳，選舉為正

面宣傳，二者性質實難相容，且有互為干擾之虞。故

於總統副總統或其他公職人員之選舉投票日或罷免投

票日，從事競選、助選或罷免活動，即有上開規定之

適用；如有法條競合，則應擇一論處。其於投票所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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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 30 公尺內為之者，且有觸犯總統選罷法第 93 條第

2 項(公職選罷法第 108 條第 2 項)規定之虞，乃屬當然

。」 

（三）法務部 105 年 2 月 23 日法律字第 10503503620 號函釋

意旨略以：「所謂『不知法規』，係指行為人不知法

規所『禁止』或『要求應為』之行為或不行為義務為

何而言，並非指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人必須要對自

己的行為究係違反何法規之規定有所認知。是以，行

為人如已知悉法規所禁止或要求應為之行為義務為何

，就該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而言，行為人即已具

備不法意識（違法性認識），應無行政罰法第 8 條但

書適用之餘地。又該但書所稱之『按其情節』，乃係

指行為人不知法規之可責性高低而言，例如依行為人

之社會地位及個人能力，於可期待運用其認識能力，

是否能意識到該行為係屬不法，並於對該行為之合法

性產生懷疑時，負有查詢義務倘行為人並非『不知法

規』，縱屬初犯，仍無前開但書有關減輕或免除處罰

規定之適用。」 

三、研析意見： 

（一）據楊員陳述意見內容略以，其認為 72 年 7 月 8 日修正

發布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並未就「助選活動」給予

定義，依法理解釋，既設有助選員，自應指助選員幫

助候選人『競選活動』的活動，否則，於民主社會，

選舉期間人人都有表達意見的情況，如果表達對候選

人之意見即為競選活動或助選活動，顯然失之過寬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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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爭貼文是人民表達意見方式之一，屬人民言論自由

，應受憲法保障，且該貼文是對特定之親朋好友表達

政治立場，並無妨害他人自由，造成緊急危難，妨害

社會秩序之處，自不得加以限制。此外，楊員雖於陳

述意見內並無主張其不知法規，彰化選委會 110 年 6

月 30 日來函補充說明提及，考量楊員為 85 年次，社

會歷練尚淺且本身 為從事安親班代課教職，恐無法負

擔過重罰鍰，故而彰化選委會依行政罰法第 8 條但書

及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，建議減輕罰鍰額度。 

（二）惟查，兩選罷法已分別於 92 年及 96 年刪除「助選員」

之相關規範，而明文「政黨及任何人」不得於投票日

有競（助）選活動，此其一；兩選罷法禁止投票日從

事競(助)選活動之立法意旨在於維護投票者冷靜自持

不受干擾之投票環境，復罷免為負面宣傳，選舉為正

面宣傳，二者性質實難相容，且有互為干擾之虞。故

於總統副總統或其他公職人員之選舉投票日或罷免投

票日，從事競選、助選或罷免活動，即有上開規定之

適用(本會 108 年 12 月 6 日中選法字第 1080027681 號

函釋參照)，此其二。本案除對特定政黨及總統候選人

為負面宣傳，亦表示之後將加入罷韓活動，則是否即

為上開函釋所述屬投票日從事罷免宣傳活動之適用範

圍，似有疑義；設如認本案屬投票日從事罷免宣傳活

動，楊員於陳述意見內並無主張其不知法規，且其亦

提出公職選罷法之立法沿革，應屬已對法規有相當程

度之認識，彰化選委會以楊員社會歷練尚淺，似以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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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法規認知不足，恐無法負擔過重罰鍰等為由，依行

政罰法第 8 條但書及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，建議減輕罰

鍰額度，故本案是否對楊員逕依總統選罷法第 50 條第

2 款、第 96 條第 4 項規定，處 50 萬元以上 5 百萬元以

下罰鍰；抑或依彰化選委會之建議減輕罰鍰額度，提

請審議。 

四、檢陳彰化縣選舉委員會 109 年 7 月 9 日及 110 年 6 月 29

日函與相關事證各 1 份。 

辦法：依委員會議決議辦理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。本案違規事證明確，違反總統選罷法第 50 條

第 2 款規定，應依同法第 96 條第 4 項規定處罰，惟採納

彰化縣選委會建議，考量楊員社會歷練尚淺，法規認知

不足，故依行政罰法第 8 條但書及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，

減輕罰鍰額度，處新台幣 17 萬元罰鍰。由本會開具違反

總統選罷法案件處分書；並依行政程序法規定之程序通

知限期繳納。 

丙、臨時動議 

丁、散會(下午 3 時 25 分) 


